
 

关于印发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硕

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处、室、中心： 

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双向

选择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9年 10月 17日所长办公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 

双向选择管理办法 

（2019 年 10 月 17 日经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体科研字 

【2019】179 号）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    第一条  为深化我所研究生教育改革，提高我所研究生的培养

质量，规范研究生的招生管理，充分发挥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，我

所实行导师与研究生双向选择（以下简称“双选”）来确定指导与被

指导的关系。关系确定后，由导师及导师所在部门全面负责研究生的

品德、学习、科研以及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和培养管理。 

第二章  双选的条件 

第二条  导师必须具有我所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，并且已经列入

当年招生计划；研究生必须是当年取得入学资格并已经报到入学的研

究生。 

第三章  双选时间 

第三条  双选工作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的 4 周内完成。 

第四章  双选程序 

第四条  双选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在师生双方确认的

基础上，由科技管理处组织实施工作。 

第五条  由硕士研究生填写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

生导师双向选择申请表》，（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每名学生可填报第一志

愿、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，并明确是否服从调剂。原则上研究生应服



从调剂，若不服从调剂，由此带来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

第六条  导师依据研究生的情况和研究生本人的志愿来选择研

究生。科技管理处将学生第一志愿《申请表》交给研究生导师后，导

师须在 1 周内明确答复并在拟接收研究生的《申请表》上签字，师生

互选生效。 

第七条  在三个志愿双选中落选的研究生或导师，科技管理处有

权根据当年的招生情况，在征得师生同意的基础上统筹分配研究生或

导师。 

第八条  双选名单确定后，由科技管理处审核备案。 

第五章  双选工作相关要求 

第九条  研究生导师每年 8 月中旬登录我所外网研究生教育网

站，查看个人资料，更新学术成果、在研项目等个人信息，供研究生

选择导师时查阅。 

第十条  研究生导师必须按照自己所获得导师资格的二级学科

招生，不得跨二级学科招生。如有导师同时获得 2 个学科点招生资格，

优先选择第一学科点招生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可以在第二个学科点招生。

获得运动医学资格的导师可以带运动人体科学方向的学生，但运动人

体科学方向的导师不能带运动医学专业的学生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联系导师确定意向时，导师必须明确答复是否

同意招收，不得同时同意 2 名以上（含 2 名）学生的申请。 

第十二条  师生互选工作结束后，各导师应于 1 周内与研究生见

面或其他形式沟通，协商制定每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，并在规定时间



内上交科技管理处。 

第十三条  师生互选生效后 1 周内，导师在科技管理处提供的

《科研助手聘用人员审批表》上签字确认资金出处，并从当年 9 月份

开始每月给学生支付 1200 元/月的生活津贴，由财务处统一发放。 

第十四条  在双选中，个别无研究生选择的导师（包括分配学生

不认可者），可停招，如果连续三年停招的导师，科研所将免除其导

师资格，以后如申请招收研究生，需要重新参加导师遴选。 

第十五条  师生双选工作一旦结束，便不能随意更改。因特殊情

况需要变更导师的，须由本人申请，经转出、接受导师和导师所在研

究中心主任签署意见后，由转出导师所在研究中心办理变更手续并上

报科技管理处审核备案。 

第六章  招收研究生数量的规定 

第十六条  我所硕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在充分尊重导师和学

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，优先考虑长期为国家队重点运动项目开展科技

保障工作的导师；优先考虑正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导师；

优先考虑目前没有指导研究生或指导研究生少的导师。 

第十七条  每名导师原则上每年只招收 1 名研究生，当年指导在

读（包括独立培养和正式联合培养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总数不超过 3

名。但导师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（重大专项、国家自然基金和社科基

金项目等）或大额度横向科研项目（单项或年度累计超过 200 万元）

可在当年增加 1 个招生名额，多个项目不重复累加。导师当年最多可

以招收 2 名研究生。 



第十八条  当年 9 月份没有在我所或上海体院招到学生的导师

可在当年下半年参加西安体院的招生。 

第十九条  第一次招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，最多可招收 1 名硕士

研究生。 

第二十条  外聘导师，原则上每年只招收 1 名硕士研究生。 

第七章  附   则 

    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科技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2019 年 10 月 21 日 

 


